关于推荐2023-2024学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的公示

根据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《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财科教〔2021〕310号）、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印发《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》的通知（教材函〔2019〕105号）、《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》（温职院学〔2022〕94号）、《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》温职院学〔2024〕64号）（此办法适用于2023级）等文件要求，经学生申报、学工办初审、学院党总支审核通过，拟推荐沈欣雨等3位同学为2023-2024学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，报学校审批。名单如下：
鞋类2201  沈欣雨
鞋类2303  张莉娜
家具2201  姜书杭
1.公示时间 从2024年10月22日至2024年10月24止。
2.反映问题的方式和要求 在公示期限内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通过来信、来电等形式，向设计学院党总支纪检小组或学工办（学生科）反映公示对象存在的问题。反映问题应实事求是，内容具体详细，并提供反映人真实姓名、联系方式以便查核反馈。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举报，将不予受理。设计学院将严格遵守工作纪律，履行保密义务。 
3.公示联系和受理电话 设计学院党总支纪检小组（力行楼318室），电话：86680160；设计学院学工办（力行楼311室），联系电话：8668065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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